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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卡(EAD) 是移民局發給外籍人士的一種文件, 根據申請人現在美國的身份或特定情況(如F-1 OPT, I-485 申請中 (C-9 卡), 政治庇護 (C-8卡)等)  ,暫時允許他們在美國境內工作。
勞工紙  不能授予外籍人士在美國工作的權利。勞工紙乃是辦理勞工移民過程的第一個階段。單單勞工紙的批准無法提供在美合法居留身份。
當僱主同意提出勞工移民申請時, 僱主必須提供給律師申請職位的職務與被申請人的條件, 以便向州政府勞工部申請工資鑑定。工資鑑定是各州政府勞工部依照聯邦勞工部的資料評估僱主申請的職位, 再鑑定該職位的最低工資限額。僱主必須同意為此職位提供不低於工資鑑定的薪資。
被僱主申請的外籍人士只須在拿到綠卡後開始為僱主工作即可。若被申請人已開始為僱主工作, 僱主最遲在被申請人拿到綠卡時必須支付勞工紙中指定的工資。不過, 僱主必須能夠證明在提出PERM 勞工紙申請起直到被申請人拿到綠卡為止這一段期間中有能力支付指定工資。
僱主可以利用下列兩種方式證明支付指定工資的能力:

1) 若被申請的外籍人士現為僱主工作, 並且薪資相等與或超出指定工資, 則可提供該員工的W-2 作為證明。
2) 若被申請的外籍人士尚未開始為僱主工作或已開始工作但薪資低於指定工資, 則自提出申請該年起 每年僱主公司的聯邦所得稅稅單或審核財務報表上營運淨利必須相等與或超出指定工資, 或僱主公司的銀行戶頭每月的月結單上須顯示存額有超出該月份的指定工資。
